
ISO10893‐12	钢管的无损检测	

第 12	部分	无缝钢管和焊管（埋弧焊除外）的自动超声波

全管体厚度检测	
 
该版 ISO10893-12 替换 ISO10543-1993。 

 

1. 范围 

该部分 ISO10893 指定了自动超声波设备用于检测无缝钢管和除埋弧焊之外

的焊管的全管体厚度检测的要求，指定了检测方法和对应的校正程序。 

 

注 1：此处全管体检测并不意味着钢管表面 100%扫描。 

 

注 2：该检测可以和超声波全管体分层缺陷检测（见 ISO 10893-8）使用同一

个探头来进行两种检测。在此情况下，根据 ISO10893-8，需要检测出的最小

分层尺寸决定了表面扫描的百分比。 

 

该标准也适用于检测圆形空心部件。 

 

除买卖双方协商一致之外，该标准适用于钢管外径≥25.4mm，壁厚＞2.6mm

的钢管的厚度检测。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

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

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ISO 5577 无损检测—超声波检测—词汇 

ISO 9712 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ISO11484 钢铁产品—从事无损检测的雇员资格 

 

3. 条款与定义 
本部分，参见ISO5577和ISO11484标准上的条款和定义，以及以下一些定义。 

 

3.1参考样管 

刻有标准人工缺陷的钢管 

 

3.2参考样品 

刻有标准人工缺陷的样品（如钢管段，钢板，钢带） 



 

3.3管 

3.4无缝钢管 

3.5焊管 

3.6电焊管 

3.7制造厂 

3.8协议 

 

 

4 探伤条件 
 

4.1除非产品标准指定或买卖双方同意，钢管的超声波探伤检验通常在管子的

全部生产工序完成之后进行（挤压，热处理，冷热加工，定尺和矫直等）。 

 

4.2被检验钢管应该具有良好的平直度，且内外表面应光滑洁净、端部无毛刺，

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4.3检测人员应该具备 ISO9712,ISO11484 或等效资格的人员来操作，并由供

方专业管理人员管理。在第三方检测的情况下，由供需双方协商。 

 

雇主发布的生产授权应遵循既定程序，无损检测操作的授权应由雇主指定的

具有 3级无损检测资格证的人员来执行。 

 

5 探伤方法 
 

5.1 钢管检测，可采用单脉冲或多脉冲技术，使用传统超声或电磁超声探头。

超声波应以法线方向入射钢管表面，以检测钢管厚度是否符合指定要求。 

 

5.2 检测时，探头和钢管相对运动（除条款 1的注 2除外），以等螺距对全长

管体进行扫描。 除非产品标准指定了或买卖双方约定了之外，最小覆盖率由

卖方根据其制造工艺制定，但覆盖率不能小于 10%。 

 

注：扫描路径可由买卖双方商定。 

 

5.3 建议单个探头宽度或相控阵探头的有效声束宽度，在任意方向上的测量

值不超过 25mm。但是，卖方可以用大一些的探头，条件是卖方可以证明其具

有检测所使用的参考标准样品的能力；如果要求则需展示这种能力。 

 

5.4 借助自动触发/报警结合喷标和/或分选系统，自动检测设备应能区分合

格和可疑钢管。 

 

6 对比样管 
 

6.1 对比样管（或部分扫描的钢管）应具有相同的名义尺寸和厚度，同样的



表面状况、热处理状态（如同样挤压，定尺，淬火和回火），相似的声学性

能（如声速和衰减系数）。 

 

6.2  对比样管（或机械加工的对比样品、样块、空心棒），由卖方决定，采

用： 

 

a).已知一定区域的厚度值的部件，其厚度精度好于±0.1mm， 或 

 

b).有一指定的最小厚度的机加工部件，或者，一个最小厚度的部件和一个

介于最小和最大厚度极限之间厚度的部件，这些部件用于校正超声设备，其

允许厚度误差为±0.05mm 或±0.2%，取两者的大值。 

 

 

7 设备的校验和校核 

 

7.1 每次开始生产检验之前，设备需要用所选的参考样管进行静态校验，

之后，以好于±0.1mm 或±2%之最大值的精度给出参考样管的厚度值，并以

此作为触发/报警值，只要超过指定的厚度限值。 

 

卖方应展示生产检测过程中检测到的结果与静态校正时检测到的结果相一

致。 

 

7.2 生产检测过程中，需根据 5.2 选择扫描钢管表面的钢管和探头的相对

旋转和行进速度。速度的容许偏差不大于 10%。  

 

7.3 生产检验过程中，应该以相应管径、厚度和钢级的样管进行设备定时

的校核。 

 

校核的时间间隔至少应每四小时进行一次，或换班、生产检验的开始或结

束，都要校核一次。 

 

7.4 如果修改了原来设备校验后的参数，则设备需要重新校验。 

 

7.5 如果，生产检验过程中进行的校核，即使容许 7.6 所给的偏差，校核

结果都不能满足要求，则应对设备重新调试和校验，达到要求后应对上一

次校核合格后所检验的管子重新进行检验。 

 

7.6 为容许系统漂移，额外的厚度测量精度容许量增加+1%或+0.05mm 两者

之大值，加到 7.1 所述的容许度中，来作为检查设备在连续生产检测过程

之间的检核容许度。 

 

7.7 买卖双方同意，需要证明，在所使用的线速度和/或转速，PRF（脉冲

重复频率）下，设备能够检测出非均一的厚度。 

 



 

8.  结果评定 
 

8.1 整根钢管经检验所产生的信号幅度低于预先设定的报警电平，则认为此

项检验合格。 

 

8.2 整根钢管经检验如产生等于或大于预先设定的报警电平的信号，则认为

钢管是可疑的，或，由卖方决定，可以进行复检。如果，连续两次复检，所

产生的信号幅度低于预先设定的报警电平，则认为此项检验合格；否则，该

钢管被认为可疑管。 

 

8.3 对于可疑管，依据产品标准要求，可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行动： 

 

a). 如果卖方可以证明是由于很小的缺陷的联合，诸如簇状夹杂物，而非

单个缺陷或足够大的缺陷的联合，而导致判废，将认为该钢管通过该项检

测。 

  

b). 如果可行，当可疑区的厚度超过了上限，可疑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打

磨，之后重新检测壁厚，如果剩余的壁厚在规定范围之内，则认为该钢管

通过该项检测。 

 

  c). 切除可疑区域 

 

d). 认定该钢管为通过该项检测。 

 

9.  探伤报告 
 

如果要求了，卖方应向买方提交检测报告，报告至少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a). 引用该标准，如 ISO 10893-12； 

b). 探伤结果； 

c). 相对于指定程序的任何偏差，包括协商一致的或其他的； 

d). 钢管的钢级，尺寸； 

e). 检测技术类型和详述； 

f). 采用的设备校正方法； 

g). 引用标准验收等级描述； 

h). 检测日期； 

i). 操作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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